
 

   

檔號： S H 10 /2C  P t .  52  

電話號碼： 28 10  36 0 9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9/2018 號  

(注意︰  這 是 乙級 傳閱通函 ，各局 長、常任 秘書長 、部
門 首長、 部門主任 秘書及 所有符合 公務員 公共
房 屋 配 額 計 劃 申 請 資 格 的 初 級 公 務 員 均 應 閱
讀 。 現居 於部門宿 舍的 已 故人 員／ 退休公 務員
遺 屬、退 休公務員 和即將 退休的在 職人員 ，以
及 即將在 五十五歲 或以上 退休的單 身人員 ，亦
應 得悉通 函內容 。 就本通 函而言， 營舍式 宿舍
及牀位並  不視作部門宿舍。 )  

二零一八／二零一九年度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  

 

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居屋第二巿場計劃的  

經修訂配額數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的  

 本通函旨在更新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6 / 20 1 8 號《二零一八／二

零 一 九 年度 公 務員 公 共 房屋 配 額計 劃 (一 般 配 額 )》及 第 1 7 / 20 18 號

《二零一八／二零一九年度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 (特別配額 )》有

關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居屋第二巿場計劃配額數目的資料。  

 

 

居屋計劃／居屋第二巿場計劃的經更新配額數目  

 

2 .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6 /2 01 8 號及第 17 /2 01 8 號兩份通函第

3 1 段所載，二零一八／二零一九年度配額計劃的配額包括 1  00 0 個公

共租住房屋 (租住公屋 )及 5 00 個居屋計劃／居屋第二市場計劃配額 (配

額數目有待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透過 2 01 9 -2 0 年度公屋編配估算

批核 )及由二零一六／二零一七年度配額計劃帶來的未用的 9 1 個居屋

計劃／居屋第二市場計劃配額。經房委會轄下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於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會議上通過後，二零一八／二零一九年度配

額計劃下居屋計劃／居屋第二巿場計劃的配額將由 5 00 個增加至 8 00

個。  

 

3 .  因此，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6 /2 01 8 號及第 17 /2 01 8 號兩份通函

的第 3 1 及 3 2 段更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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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 6 / 20 18 號及第 1 7 / 20 18 號兩份通函第

3 1 段修訂為─  

 

“3 1 .  今次計劃的配額包括 1  0 00 個租住公屋配額 (配額數

目有待房委會透過 20 19 -2 0 年度公屋編配估算批核 )及 80 0

個居屋 計劃／居屋第二 市場計劃 配額， 以及由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年度配額計劃帶來的未用的 9 1 個居屋計劃／居屋

第二市場計劃配額。 ”  

 ( b )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6 /2 01 8 號第 32 段修訂為─   

 

“3 2 .   至於上文第 31 段提及的配額，一般配額的部分分

配情況如下：  

 
 租住公屋  

配額  
居屋計劃／  
居屋第二市場  
計劃配額  

 

總計  

 於二零一八
／二零一九
年度配額計
劃提供  

 

於二零一八
／二零一九
年度配額計
劃提供  

(經修訂 ) 

由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年度配額計
劃帶來的未
用的配額  

 

 

總 薪 級 表 及
其 他 薪 級 表
的人員  

3 8 8  3 1 1  3 5  7 3 4  

第 一 標 準 薪
級表的人員  

2 5 9  2 0 7  2 4  4 9 0  
            

     
 6 4 7  5 1 8  5 9  1  22 4  

 

如在編 配後總薪級表及 其他薪級表人員 的附設名額尚有餘

額，房 署 會把有關餘額 撥給第一標準薪 級表人員的附設名

額，反 之亦然。其後若 仍有餘額，將予 保留，並按編配次

序編配予申請特別配額的申請人。 ”  

 

 ( c )  公務員事務局通函第 17 /2 01 8 號第 32 段修訂為─  

 

“3 2 .  至於上文第 3 1 段提及的配額，特別配額的部分分

配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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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住公屋  

配額  
居屋計劃／  
居屋第二市場  
計劃配額  

 

總計  

 於二零一八
／二零一九
年度配額計
劃提供  

 

於二零一八
／二零一九
年度配額計
劃提供  

(經修訂 ) 

由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年度配額計
劃帶來的未
用的配額  

 

 

警 務 處 初 級
警務人員  

2 3 5  1 8 8  2 1  4 4 4  

其 他 紀 律 部
隊 員 佐 級 人
員  

1 1 8   94  1 1  2 2 3  
            

     
 3 5 3  2 8 2  3 2  6 6 7  

 

如在編 配後警隊的附設 名額尚有餘額， 房署會把有關餘額

撥給其 他紀律部隊的附 設名額，反之亦 然。其後若仍有餘

額，將 予保留，並按編 配次序依次編配 予申請一般配額的

紀律人 員。其後若仍有 餘額，將予保留 ，並按編配次序編

配予其他申請一般配額的申請人。 ”  

 

4 .  除 上 文 所 述 變 更 外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函 第 16 / 20 18 號 及 第

1 7 / 20 1 8 號兩份通函的其他細節維持不變。各部門應在居屋計劃／居

屋第二巿場計劃配額申請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截止申請前盡早

提醒所有合資格人員參閱本通函。  

 

 

相關資料  

5 .  根據現行做法，在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下發出的綠表資格證

明書，於有效期內可用以購買由房委會／香港房屋協會提供的資助出

售單位。這些資助出售單位可包括居屋計劃、居屋第二巿場計劃，以

及綠表置居計劃下的單位。  

 

 

查詢  

6 .  如對本通函有任何查詢，請向所屬部門的人事組提出。部門人事

組如有疑問，可與下列組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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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房屋署：有關申請程序、編配安排及房委會規定：  

房委會熱線： 27 12  2 71 2，或  

登記及公務員配額小組 (電話號碼︰ 27 9 4  52 91 )  

( b )  公務員事務局：有關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的其他事宜：  

公務員住屋資助組 (電話號碼︰ 2 81 0  39 3 6 或 28 10  3 60 9)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林木麗代行 )  

 

分發名單  ：  各局長  

各常任秘書長  

各部門首長  

副本送  ：  廉政專員  

司法機構政務長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秘書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